
31

建筑结构·第 7卷·第 6期·2022 年 DOI: https://doi.org/10.26789/jzjg.v7i6.1576

1 引言

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了避免工程造价纠纷出现，想

尽了各种办法，比如制定详尽的计价办法和工程量清单计价

规范、招标文件和合同示范文本、过程结算有关规定等，但

效果不理想，工程造价纠纷还是时常出现。为什么呢？

2 工程造价纠纷机理

工程造价纠纷在项目建设中时常出现，主要原因就是标

准施工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等规范都赋予了承包

商的二次报价权利，如工程变更、索赔、签证等承包商有二

次报价的权利。承包商在投标报价，填写了已标价工程量清单，

就是一次报价，一般来说，承包商出于竞争需要或中标考虑

在一次报价时，价格都较贴近实际施工成本，也就是说比较

合理。

承包商在已经中标的情况下，再在遇到变更、索赔、签

证和结算时，可以自主进行二次报价，由于失去了竞争压力，

承包商的二次报价普遍偏高，甚至于离谱。由于工程合同中

有一条重要原则：任何一方无权单独行使定价权。承包商在

无约定和逐利的情况下报高价，我们的工程造价不可能由一

方单独决定，如果发承包双方无法就二次报价达成一致，就

构成纠纷。工程造价纠纷就这样轻易地产生了。工程造价纠

纷 = 承包商的二次报价 + 任一方无单方定价权 [1]。

既然造价纠纷能轻易产生，为了避免建筑工程造价纠纷

对我们工程管理造成不快和困扰，就需要造价从业人员提前

做好应对措施，并针对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提

出应对性解决方案，或从源头上杜绝可能出现的问题，这样

才能有效保障工程造价的管理，避免在结算过程中出现纠纷。

3 工程造价过程中纠纷表现形式

3.1 新增设备材料定价争议
在实际开展工程施工时，经常会出现合同清单外的新

增设备和材料的问题。这些设备和材料在没有政府信息指导

价的情况下，如果单价未经过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

位三方公开的认质认价，就会导致变更单中对于该材料或设

备没有一个一致认同的价格。到进行工程造价结算时，再对

相应的材料或新增设备进行认质认价，会导致价格上存在时

间差难以确认价格，譬如新增电子类设备后没有进行价格确

认，由于电子产品更迭很快，过一段时间再确认价格可能产

品都换代了。以及是否依据投标时投标报价下浮率下浮，这

也导致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材料或设备的价格常常出现 

争议 [2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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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主动不平衡报价争取变更
有经验的承包商在投标报价时，会针对业主清单项可能

会发生设计变更、缺项漏项、多计少计等情况，且合同形式

为固定单价合同时，根据项目最后可能实施的具体情况，对

某些清单项目提高报价或低于成本报价，待结算时对增加的

工程量取得较高的单价或减少的工程量扣减较低的单价，或

采取重新组价的形式获取更高利润。而中国的政策法规目前

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不平衡报价。

3.3 价差调整问题
由于建筑施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大宗商

品材料会随国际环境或市场供需情况出现价格的波动，人工

随经济增长不断涨价，这不仅使承包商的收益充满了不确定

性，也使建设方计划内的投资增加了风险。价格波动风险不

能单独由任何一方独立承担。出于风险分担的考虑，建设单

位在进行发包时，应充分考虑材料价格异常波动对工程造价

的影响，在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对价格风险的分担进行

约定，分担价格波动造成的风险 [3]。

3.4 EPC 项目关于方案优化还是设计变更产生争议
EPC 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，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

目的设计、采购、施工、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

承包。EPC 项目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，减少资源占用和管理

费用，缩短投标和施工周期，大部分项目风险转移给了承包

商。同时承包商在承担较大风险的同时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。

主要表现在承包商在满足业主功能要求的前提下，提出方案

优化或设计变更等业主无法拒绝的理由。项目结算时，审计

人员会这部分费用属性产生争议，方案优化和设计变更在满

足功能同时费用减少还好，如增加费用，该部分费用到底是

建设单位承担呢还是施工单位承担，如属建设单位原因产生

的变更则由建设单位承担，承包商合同范围内的工作则由承

包商自行承担。

3.5 出现错漏项、工程量差异较大
一个体量较大的项目，由于工程的复杂性和工程前期因

素的不可预见性，出现工程量清单的错漏项、工程量偏差不

可避免，结算时施工单位对造成工程价款减少的问题，正常

情况下肯定要求进行变更，通常会产生对漏项和工程量差异

的价款争议。出现这种争议，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，

签订合同时是单价合同还是总价合同，甚至于工程清单计价

规范与合同约定本身就有争议的问题。 

4 预防和解决造价纠纷

4.1 合同清单外新增主材和设备的价格争议问题 
合同清单外新增设备或材料的价格争议问题也是合同条

款争议问题之一。为避免清单外新增主材和设备有争议，在

进行合同条款设置时，工程结算时执行什么价格一定要说清

楚。具体来说，也就是要约定好是执行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发

布的市场信息指导价，还是执行建施双方商定的价格或是执

行施工单位采购的材料价格。

施工单位自行采购的材料，是否需要经过建设单位的认

质认价，认质认价的时间期限，认质认价的程序，未认质认

价的处理等条款也要约定好。一般来说，从公平公正的角度

考虑，应执行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市场信息指导价格，但这

是针对有信息指导价的材料，我们的工程设备及非常规材料

大部分是没有信息指导价的，那最好是在合同条款设置进行

认证认价条款，同时参考工程性质可设置参考设定参考品牌

档次表、如新增市场价折扣等。非标设备的采购、结算条款

可约定需提供主要非标设备的购销合同，可采取补给采保费

的方式。另外，还要注意，不能约定同时执行两种价格，如

“或执行某某价格，或执行某某价格”的字样，这样的约定，

实际上是一项不负责任的约定，不仅不是解决纠纷，反而给

今后工程结算时双方产生争议和纠纷埋下了伏笔。

4.2 应对不平衡报价设置的结算条款争议问题 
应对不平衡报价，除了在招标阶段编制严密的招标文件

和高质量的工程量清单外，清标时将明显不合理的清单单价

予以修正。还应在结算条款中明确不平衡后工程量陡增减结

算方式。可以采取如下结算方式：

①实际竣工量对比中标清单工程量增加在 ±10% 内（含

10%）的，按承包人的投标时的综合单价结算。

②工程量减少超过 10% 的，计算方式按：

中标单价 × 实际量 +（重新组价 ×（1-中标下浮率）-
中标单价）×（实际量 -0.9× 中标量）

③工程量增加超过 10% 的，计算方式按：

中标单价 × 招标工程量 ×1.1+（重新组价 ×（1-中标

下浮率））×（实际量 -1.1× 中标量）

如果项目取消实际工程量为零了，建议按如下公式调整：

中标价 × 实际量 +（重新组价 -中标价）×（实际量 -
中标量）=（重新组价 -中标价）×（0-中标量）

当然，如果标底价较合理，重新组价可以用标底单价，

采用方式合情合理，结算实际意义大于理论意义。

4.3 价差调整的问题
为应对价差调整出现纠纷，一般要在合同条款会约定主

材调差，如下：

①本工程主要材料如下：水泥、混凝土、钢材、柴油、 

砂石。

②如果承包人投标文件中相关清单项目的人工和主要材

料（仅包括水泥、混凝土、钢材、柴油、砂石）在施工期间

的当地信息价发布价平均值对比招标期间基期信息价浮动在

±10% 以外的，则该项材料的结算单价应按施工期间的当地

信息发布价平均值中的价格与招标期间价格之差，以计算材

料价差的形式调整超出 ±10% 以外部分的价格。此条款明确

地指出了需要调整的材料项目、发承包方风险分担界线。材

料调价差的时候，材料消耗量应以哪个组价文件比较适合呢？

在投标时，有的投标单位为了获取超额利润，根据以往经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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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不平衡报价，不采用行业主管部门定额，自行修改调整

定额中的可能会涨价的主材消耗量，到结算调价差时，因其

需调差的主材含量较高，则对价差影响较大可获取较大利润。

因此招标和签订合同时应明确规定是采用招标备案预算价定

额消耗量还是投标报价消耗量为基数调整材料价差。 

4.4 EPC 项目关于方案优化还是变更产生争议的问题 
针对是承包商合同工作范围内的设计优化，还是属于建

设单位原因产生设计变更，可通过以下几点解决这个争议： 

①在设计阶段，建设单位应明确本项目的基本需求，甚

至可具体到可参考同类型项目的具体建设标准，让 EPC 承包

方对标的项目有可参考的标准，承包人可以充分了解建设单

位的诉求，在初步设计阶段做到符合各项功能规划，有效避

免承包商在施工过程中又提出需优化的方案。指定标准的图

纸修改流程，设计图纸一经审批通过，再次修改，需各方项

目管理单位进行充分探讨，考虑该变更是否实属必要，是否

在合同承包范围内，如不在范围内则不通过审批，避免结算

时产生纠纷。

②在合同签订时，发承包方可对本项目约定好优化的界

限、优化的收益分配方案，提高承包方对优化设计的积极性，

参建各方形成有效的利益共同体，让承包方不要总想着在签

证、变更上索赔工程款增加利润。 

4.5 出现错漏项、工程量差异较大价款的补偿问题 
在工程项目管理实践中，发包人为了规避风险，合同中

约定的内容与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强制性条文

的规定不符，日由此引发的争议层出不穷。这类争议的焦点

在于约定优先还是规定优先，由于清单计价规范并不属于法

律法规，司法审理及合同仲裁实践的结果表明，按规定约定

工程造价是防止此类争议的有效手段，是适应中国现阶段市

场环境的次优方案 [4]。

①合同条款采用固定单价，工程量据实结算。承包人是

不需要承担工程量的风险的。即使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承担

工程量清单错漏的风险，这一约定违背了单价合同的本质属

性，司法裁判一般不予采纳。因此结算时产生缺漏、工程量

偏差，施工单位可按项目竣工情况按实计算。

②总价合同则有所不同。如果合同工程量是依据承包人

提供的施工图预算的，则按照造价基本原理和法律的诚实信

用原则，承包人自行承担工程量清单错漏项、差异问题；采

用工程量清单计价，招标的工程量清单也是由发包人提供，

但招标文件和合同也约定由承包人去核对工程量清单，并对

工程量清单承担错漏风险，这也表明双方约定的总价包干范

围为“图纸工程量包干”，而非发包人提供的招标工程量清

单的“清单工程量包干”，这是对总价包干合同的约定，并

不违反总价包干合同的基本原理，清单工程量错漏的风险由

承包人自行承担。

基于诉讼的原理，招标人在编制合同条款时应将相关事

项予以明确。工程造价纠纷产生后，我们都不愿出现对簿公

堂的情况，但对相关规则和常规司法做法予以了解，对纠纷

出现后的情况予以预估最坏后果，方能心中有数，应付自如。

5 结语 

综上所述，通过上文的论述，我们能够充分看出，由于

承包商二次报价权利和甲乙双方都没有定价权，导致工程造

价过程中的纠纷，在现有国情下不可避免地出现。因此在实

操过程中，为了有效避免造价纠纷出现造成的困扰或在造价

纠纷出现后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，除了需在最大程度上提

升造价人员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养外，还需做好顶层设计。

招投标初期合同条款的设置完善与否能很大程度上规避造价

纠纷，保障了招标合同条款的科学性与稳定性，落实相关条

款到施工合同能够大幅降低工程造价纠纷，合理保障企业自

身利益。工程实施中企业也该及时地总结影响工程造价纠纷

的因素，对其进行综合分析，科学制定出工程造价纠纷预防

对策以及工程造价纠纷应对方案，为项目顺利开展夯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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